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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屆第 5 次臨時會第 3 次會議 

（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11 日上午 10 時 56 分） 

1.二、三讀會： 

審議議員法規提案 

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農林） 

2.抽出動議 

3.額數問題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同仁請就座，開會。（敲槌）我們先確認會議紀錄，上一次的會議紀錄放在

各位同仁的桌上，請參閱。會議紀錄看一下，會議紀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

的話，我們會議紀錄就確認。（敲槌）繼續跟大家報告，今天的議程是繼續二、

三讀會，我們開始要審的是議員的法規提案，我想要調整一下順序，好不好？

本來說要從江議員瑞鴻的法規提案先開始，但是因為還沒有溝通好，我們希望

工務局再跟議員之間來多做溝通，所以那個案子，我們放在最後面，我們先審

別的，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可以嗎？好。雅靜議員要發言。 

李議員雅靜： 
抽出動議。議長，對不起，在進入其他議案討論之前，我要提兩個案子的抽

出，水利局第 13 案跟第 14 案，有關於「高屏溪流域河段疏濬作業」…。 

主席（康議長裕成）： 
6,000 萬元，那個是不是？ 

李議員雅靜： 
對，那一筆；另外一筆是有關於「城鎮風貌及創生環境營造計畫」，就是後

勁溪的景觀綠化工程。上次擱置是因為本席覺得水質跟環境衛生優於景觀綠

化，這幾天水利局有到鳳山溪去看，也有承諾要把跟安全有關係、跟水質有關

係的一些作業儘速來做一些配套，我們是不是這兩個先抽出？以上。 

主席（康議長裕成）： 
一個是地政局 6,000 萬元那一個，第二個是什麼？兩個都是水利局的。 

李議員雅靜： 
水利局的一個 6,000 萬元、一個 389 萬 6,000 元，就是…。 

主席（康議長裕成）： 
議事組知道是哪兩個案嗎？我手上沒有資料。 

李議員雅靜： 
我待會拿過去。 



 2 

主席（康議長裕成）： 
這兩件本來是被擱置的，我們就把它抽出來，在今天或明天把它送大會來審

議。我唸一下，剛剛李議員雅靜抽出動議，各位同仁有沒有附議？有，謝謝大

家。那就是水利局的那個 6,000 萬元墊付款案，另外也是水利局的，它是後勁

溪右昌大橋至興中橋景觀綠美化工程，這一筆是 389 萬元，這兩個墊付款案，

我們就抽出來。各位同仁有意見嗎？沒有意見，謝謝大家。（敲槌決議） 

兩案都抽出來，邱于軒議員請發言。 

邱議員于軒： 
議長，我也是提抽出動議，文化局有兩案是擱置的，一個是市府提案的第 5

號案，文化部補助辦理地方特色、美術館升級－跨世代美術館建構計畫，金額

是 500 萬元的這個墊付案；第二案是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的第 2 號案，是審議

文化部核定補助文化局辦理 113 年度『亞灣 2.0 智慧影視製作平台計畫』。這兩

案之前是擱置案，現在先抽出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之前擱置，現在提出抽出動議、各位同仁有沒有附議？如果大家同意，謝謝

大家。（敲槌決議）這兩案，我們就抽出來。水利局跟文化局各兩案，我們都

今天下午來審議，這樣好不好？今天下午審議這兩個局處的案子，謝謝。 

接著開始進行今天的議案，先從第 2 案，就是陳慧文的法規提案。請宣讀。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請看第 4 屆第 3 次定期大會議員法規提案審查意見彙編，請看頁次壹-1 頁…。 

主席（康議長裕成）： 
在哪裡？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大本，A3 印刷。 

主席（康議長裕成）： 
壹-1 頁嗎？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是的，壹-…。 

主席（康議長裕成）： 
七十三條附表二的修正案，是嗎？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是的。 

主席（康議長裕成）： 
好，請你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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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請看壹-1 頁，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七十三條附表二修正草案議員提案

審查通過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第七十三條  照現行條文第七十三條。 

現行條文第七十三條  第二十九條、第六十條、第六十五條及第六十六條規

定應檢附之申請文件，依附表二之規定。 

法規委員會審查意見：照現行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我正在看怎麼照現行條文通過？請召集人說明。 

本會法規委員會第一召集人湯議員詠瑜： 
謝謝主席。跟大會報告，這一條的條文本身沒有修改，主要是修改附表二那

個條文裡面所說附表二第六十條的規定，主要是在處理有一些農地因為公共設

施興闢的關係，他可能有部分的建築面臨到必須被消減、被拆除來配合公共設

施的興闢，但是他依法還是享有他原來那樣的面積。如果說他本來依法可以申

請整建，可是在原來的規定之下，他必須要取得配合耕地權利人的同意書，但

是配合耕地的這些權利人可能因為年代久遠，有些找不到，有些則可能因為繼

承或派下已經人數非常的眾多，難以一一的取得同意書，而在原來這個規定底

下，考量到這些申請人是因為配合公共設施的興闢，所以他原來依法應該享有

的面積而因此失去，所以在這邊同意他可以免檢附其他配合耕地土地權人的同

意書或權利證明文件，讓他可以在他原來所被賦予的範圍面積之內進行整建，

這個是第六十條修改的但書規定，所以第六十條有修改為但屬自用農舍之配合

耕地免檢附土地權利證明文件，以上說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所以第七十三條的條文沒有修正，但是附表的第六十…。 

本會法規委員會第一召集人湯議員詠瑜： 
是修…，對，修正了第七十三條的附表二。 

主席（康議長裕成）： 
所以我們是修正第七十三條附表二，附表二裡面的第六十條，是這樣嗎？ 

本會法規委員會第一召集人湯議員詠瑜： 
是。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聽清楚？好，那就照委員會審查意見…，來，請發言。 

李議員雅靜： 
議長跟召集人，不好意思，因為我們不是讀法學的，剛講的在我們覺得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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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像文言文，所以能不能講白話一點？用舉例的方式，也讓市民朋友可以知道

說我們到底在修什麼。哪一位可以幫忙說明？ 

主席（康議長裕成）： 
請工務局說明。 

李議員雅靜： 
或者是法制局？對不起，因為我想講更清楚一點這樣，事關到大家的權益問

題，還有安全的問題。 

主席（康議長裕成）： 
請處長說明。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劉處長中昂： 
我們建管自治條例第 60 條有提到，因為原本的建築物已經是存在的。 

李議員雅靜： 
對。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劉處長中昂： 
有一些因為我要拓寬道路做公共設施，［是。］拓寬道路的話，你會把人家

的房拆掉。［是。］拆掉了，在第六十條，還是第六十一條它有彌補的作用，

就是說你可以去增建。 

李議員雅靜： 
是。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劉處長中昂： 
你增建，可能是增建在後面或上面都可以，［是。］早期有一些農地，他要

蓋農舍的時候，農地面積不足的話，他可以在 10 公里的範圍內去找配合耕地，

你加起來面積夠大的話，你是可以申請農舍。現在…。 

李議員雅靜： 
在原來的地方申請農舍嗎？還是…？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劉處長中昂： 
對，在他的…。 

李議員雅靜： 
合併計算就對了，不管有沒有緊鄰，是這樣的意思嗎？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劉處長中昂： 
對。我舉例，今天 A 農地要蓋農舍，可能土地面積不夠，周遭 10 公里範圍

內，你找一個 B 土地，B 土地叫配合耕地，2 個加起來的話，你可以在 A 土地

上面蓋農舍。當初要申請的時候，你必須要 A 土地跟 B 土地出具土地使用權

同意書，你才可以在 A 土地上面去蓋，因為 B 是屬於配合耕地。我剛剛有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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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原本的建築物因為政府新闢公共設施，我把人家的房子拆掉，在建管自治

條例第六十條跟第六十一條有彌補作用，其實各縣市都有規定，你可以往後面

去增建，往上去增建，把你拆除的部分讓你補回來，現在面臨一個問題，A 土

地所有權人要增建的話，你必須要再拿到 B 土地配合耕地的同意書；剛剛召集

人有提到，因為 B 土地可能年代久遠找不到土地所有權人或它有移轉，或它的

所有權人眾多，以至於沒有辦法拿出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可是他這一次增建，

它的增建範圍也只是在 A 土地上面而已，所以這一次法規修正放寬，讓他可

以不需要拿到配合耕地…。 

李議員雅靜： 
不過那一塊 B 土地是持分的，你怎麼證明全部都是他的土地？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劉處長中昂： 
B 土地有可能是個人的，也可能是很多人的，這都有可能。 

李議員雅靜： 
你已經說年代久遠拿不到同意書相關的證明文件了，有可能是持分，怎麼可

能會沒辦法拿到？你們也可以去申請啊！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劉處長中昂： 
有可能是有的人也不同意。 

李議員雅靜： 
對，他不同意，現在你同意 A 原地蓋，你們這樣有點奇怪，既然你同意他

在原來的地方去往上蓋，往旁邊蓋，我都覺得 OK，那個是人家的權利，當你

們開闢道路損及人家土地時，或許我們可以用獎勵方式，讓他可以往上蓋，往

旁邊蓋增加原來的建蔽率，只要他的土地面積夠，而不用再用這種獎勵，就是

我還要拿別塊土地做合併計算，這樣不是很奇怪嗎？我就真的拿不到或那是持

分土地，100 坪裡面，我可能只占 10 坪地，這樣你也要把它做合併，不是很奇

怪嗎？我有理解錯嗎？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劉處長中昂： 
不是。 

李議員雅靜： 
你能懂我的意思嗎？你就乾脆用獎勵的方式，鼓勵他參與我們的公共建設。 

主席（康議長裕成）： 
我讓局長來說明，然後時間暫停讓局長把它明清楚。 

工務局楊局長欽富： 
我要跟議員講清楚的是，因為 89 年農發條例公布之前的事情才有這樣的發

生，以後的不會有這樣的問題。等於現在 A 基地的農地蓋房子，因為政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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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闢公共設施把路開了以後，把人家切掉的房子，也不是他願意的，只是當時

的農舍申請是，有 A 基地農地跟 B 基地農地一起共同申請，現在只是因為我

們的開路把人家 A 基地上面的房子拆掉一半，我們可能就允許他再增建，就

他的原來土地再去增建就好了，不用再牽涉到其他的農地給他同意書，就是在

原基地裡面，也是類似鼓勵方式，就是我把你拆掉一半了，後面給你補後一半，

你來申請執照是 OK 的。 

李議員雅靜： 
所以拿掉這個的概念，就是我剛剛講的有一點獎勵模式，對不對？〔對。〕

你就乾脆直接獎勵他就好了。 

工務局楊局長欽富： 
就是不需要他的原來同意書，原來這一塊地你就再申請建照，把它補足你那

個被拆掉的部分這樣而已。 

李議員雅靜： 
我倒是覺得，你們這個是不是有獎勵的什麼樣模式或條例，可以鼓勵大家參

與公共的建設？ 

工務局楊局長欽富： 
因為他的房子被拆掉不是他的意願，是被公共設施切掉的，是公共設施開路

把人家切掉，我們只是讓他補。 

李議員雅靜： 
如果我是自願，譬如依這個例子，我如果是自願，事實上前後都沒有路了，

我們自己說，好，我們要開闢道路，有符合這個嗎？ 

工務局楊局長欽富： 
不符合，那是要政府公告。 

李議員雅靜： 
假設你們應該要開闢，而那裡也有計畫道路，但是你們沒有開闢，那裡有計

畫道路。 

工務局楊局長欽富： 
不是，後來才給他開闢這個道路的。 

李議員雅靜： 
要在 89 年以前才有符合這個資格？ 

工務局楊局長欽富： 
對，是，沒錯。 

主席（康議長裕成）： 
先有房子，然後才有公共建設，是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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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楊局長欽富： 
對。 

主席（康議長裕成）： 
好。 

李議員雅靜： 
我沒問題，謝謝。 

主席（康議長裕成）： 
這種案子在高雄很多嗎？剛剛有陳麗娜議員舉手，然後朱信強議員，謝謝。 

陳議員麗娜： 
我本來對這個案子也沒什麼意見，但是我覺得是 OK 的，對現在這個房子是

OK，但是我比較有疑慮的是，原先准 A 基地跟 B 基地合併之後，才准他蓋農

舍的面積，譬如我本來有 50 坪、50 坪，加起來後 100 坪，結果我農舍可以蓋

到 10 坪，是這樣，所以他已經拿到 10 坪的面積，但是後來有 50 坪可能轉手

給別人了，那個 50 坪的權益轉手給別人之後，原則上本來剩下的 50 坪如果以

這個基地只能蓋 5 坪，不能蓋 10 坪，但是因為它已經存在了。所以照道理來

講，他在另外一手 50 坪買賣的時候，它會不會牽涉到一個問題，它以前就跟

它合併，就是那一塊農地跟它合併了，所以將來這一塊 B 農地是不能夠蓋農舍

的，我想請教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現有的房子剛開路，然後賠人家面積，這

一切都很合理，但是對於另外一塊基地的權益，是不是也要講清楚？不然買賣

的人將來會產生一個問題，市府去擴張他的權益，說你另外買賣掉的那 50 坪，

他還是可以蓋 5 坪農舍，如果是這樣的概念，以後大家都會用這種操作方法，

對不對？原則上應該是不行，就會變成他另外買 B 基地 50 坪的人，將來是不

是就不能蓋農舍？我是想請問一下。 

主席（康議長裕成）： 
請處長說明。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劉處長中昂： 
這個部分，剛剛提到 B 土地是配合耕地，配合耕地現階段就會被 A 的土地

綁住，你如果要解除套繪的話，必須要依照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的規定，A

加 B 必須要有達到 0.25 公頃以上，超過的話，你才可以把它解掉。另外一種

方式是，你的 A 土地由原本的農牧用地變更成像乙建或其他的，不是農牧用

地，你這時候也可以解掉。如果沒有的話，你還是被綁住。 

陳議員麗娜： 
他要解掉，表示他的農舍同時也要廢除的意思嗎？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劉處長中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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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土地並不會有農舍，B 土地…。 

陳議員麗娜： 
對，B 土地不用有農舍。〔對。〕像你們剛剛所提的先決條件，是因為 B 土

地可能產生拿不到所有權人證明，是不是？〔對。〕是，對啊！〔對。〕所以

你現在說不用檢附證明，他也是一樣可以蓋，大概意思是這樣，表示 B 土地產

生所有權人的變化，是不是這個狀態？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劉處長中昂： 
對，有可能 B 土地所有權人有做變化之類的。 

陳議員麗娜： 
是，B 土地如果所有權人做變化之後，將來 B 土地是不是也是一樣不能夠蓋

農舍？因為它的面積已經是跟 A 合併了。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劉處長中昂： 
因為它被套繪住了，除非我剛剛講的那種狀況，你必須要 A 土地大於 0.25

公頃以上，B 才可以來申請解除套繪，或是 A 土地從農牧用地變更成其他的，

像乙種建築用地之類的才可以。 

陳議員麗娜： 
是，除了你剛剛講的這兩種方法之外，將來在套繪的過程裡面，就會發現他

這一塊土地事實上是被綁住了，是有這種狀態嗎？〔是。〕好，以上，謝謝。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劉處長中昂： 
好，謝謝議座。 

主席（康議長裕成）： 
請朱信強議員發言。 

朱議員信強： 
在這邊請教建管處長，這個政策看起來有公益性、必要性的公共設施是不

錯，當然在配地，就是剛剛處長講的，所謂配地，A 是主建築物，B 配地可能

超過 1 公頃，你們同一地號又不得分割，以後由本席這邊來提案，你要把 0.25

公頃，就是 A 配地，假設我們小數點不算，二分半就差不多 750 坪，A 可能占

200 坪，B 可能占 550 坪，不過配地是 1 公頃，它將近 3,000 坪，是不是可以放

寬到符合原有 89 年農發條例興建農舍面積來計算？這個以自治條例來講，本

席認為這個在我們鄉下 A 加 B 就一輩子都結合，除非你 A 再漲 0.25 公頃，不

然你 B 配地永遠都是綁在一起，含括以後 A 建築物要分割買賣，可能就是要

配地這邊的所有權人同意以後，他才可以出賣。所以這個在農村社區是亂象，

是不是處長跟局長想個辦法把 A、B 套繪的問題處理掉，不然造成整個社會光

是在司法訴訟浪費國家社會資源。請處長回復，剛剛你講 89 年只要是 0.25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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頃，不過 A 的主建築物座落基地是 200 坪，聽好，200 坪是不是符合要到 0.25

公頃約 750 坪，750 坪是不是他可以拿 550 坪，他另外農地的配地把它解套，

可不可以這樣做？以自治條例來講，本席認為是可以的。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劉處長中昂： 
因為農地要 0.25 公頃去蓋農舍，這是中央的法規，這部分我們會再跟中央

那邊來…。 

朱議員信強： 
處長，我講的 0.25 大家都知道，1 公頃是將近 3,000 坪，3,000 坪 A 的建築物

座落基地是 200 坪，我們是不是再拿個 550 坪，足夠符合農業部的 0.25 公頃，

是不是這樣？不過它 1 公頃我們在農地分割最主要的就是要有超過 2 分半以

上，就是 5 分地他可以分為 2 塊，我要是 1 公頃可以分為 4 筆，是不是這樣？

你把整筆 1 公頃的配地都把它綁定，綁定在這邊是一輩子沒有辦法解套，是不

是這樣？〔是。〕這個是不是想個辦法，用自治條例幫所有的農民來解套，可

不可以？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劉處長中昂： 
這我們來研究看看。 

朱議員信強： 
好，謝謝議長。 

主席（康議長裕成）： 
謝謝，林富寶議員請發言，局長請坐下。 

林議員富寶： 
我接續朱信強議員的議題，事實上我們鄉下這個套繪問題真得很嚴重。這應

該是地政局，地政局第二十四條套繪土地不得分割，請局長答復。 

主席（康議長裕成）： 
請局長說明。 

地政局陳局長冠福： 
確實有這樣的規定。 

林議員富寶： 
那是中央法規嗎？〔對。〕議長，所以講到套繪這個問題，我們鄉下人都比

較了解，鄉下的套繪真得很嚴重。像剛剛朱議員所講的，原本我有 1 分地，我

在旁邊跟人家借 1 分半，但是這個不是 1 分半而已，這個是 1 甲地。1 甲地又

是共有，但是你已經被套繪了，就是不能分割。剛才議員所講的，應該可以分

割，反正 1 分半加 1 分，2 分半就可以蓋農舍了。不能我 1 分跟他借 1 分半，1

甲地都全部套繪，這很不合理。所以為了這種事情，我們鄉下互告的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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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互告的也有，有時候小舅子告姊夫的也有，因為以前套繪住了。以前我們

那裡就發生一件，以前丈人在世時給他女兒蓋農舍，就給套繪住了。但是小舅

子就 1 甲地要蓋農舍就無法蓋，因為完全套繪不得分割。所以這應該是地政

局，局長，這種的可以去修正嗎？ 

地政局陳局長冠福： 
因為這個牽涉到農業用地分割的規定，它是中央法規，這個意見我們會向中

央來反映。 

林議員富寶： 
對啊！ 

地政局陳局長冠福： 
中央沒有修法之前，確實沒有辦法解套。 

林議員富寶： 
這個是否可以跟中央提議一下？這個這麼久的事情，以前的法條跟現在的法

條就不一樣。因為整個 1 甲地都套繪住了，農地要買賣，套繪人家也不買。因

為套繪以前在建管處沒有登記之前，地政局沒有登記之前，裡面不知道有套

繪，後來買了之後被套繪住了，現在打官司的人非常多。這個問題拜託局長還

是建管處，去中央提修改法條，這樣好嗎？〔是的。〕這樣才有辦法將鄉下的

農地活化，解除套繪，以上，謝謝。 

主席（康議長裕成）： 
謝謝。接下來請方信淵議員發言。 

方議員信淵： 
針對這個問題，過去產生很多的糾紛。中央有規定，農地土地要分割，最少

都要 0.25 公頃以上，我相信地政局都知道。我想請問地政局局長，針對大家

一直討論套繪這個問題，是不是可以針對被套繪的問題，假如是 1 公頃以上，

已經有超過 2 公頃半存在的問題，是不是讓這個基地可以做分割。所謂分割就

是你被套繪的農地、農舍，只要它符合這個面積，是否可以讓它有被分割的問

題？請局長回答。 

主席（康議長裕成）： 
請回答。 

地政局陳局長冠福： 
其實就跟剛剛富寶議員提的意見一樣，這個牽涉到中央法規的規定。 

方議員信淵： 
中央法規的問題就是你要有…。 

地政局陳局長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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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 公頃。 

方議員信淵： 
0.25 公頃以上你就可以分割了，你不要把 1 公頃都綁在一起，只把 0.25 公頃

套繪給別人，它假如面積夠的話，其他的 0.75 公頃就可以繼續使用，我的意

思就是這樣子。是不是中央的法規就歸中央的法規，但是法令上是有規範的，

只要是超過 0.25 公頃，它就是可以分割的。針對剛才很多議員他們的解釋方

式，你就是要將 0.25 公頃，只要法令可以的話，就是讓它解除套繪。就是在

它的面積範圍以內，可以解除的部分讓它解除，這樣子好不好？〔好。〕不要

整筆都給人家套繪了。好，謝謝議長。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其他意見？針對這個修正案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其他意見，照審查

意見通過。（敲槌決議）謝謝。下一案，下一案講什麼？加水站。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加水站。請看…。 

主席（康議長裕成）： 
等一下，那個要三讀吧！自治管理條例第七十三條附表二這個，我們現在進

行三讀，有沒有意見？有沒有其他文字上的修正？我們進行三讀。高雄市建築

管理自治條例第七十三條附表二，三讀通過。（敲槌決議）謝謝。 

我們要處理加水站的問題嗎？有三個案，有工務局的嗎？不然就先把工務局

的拿出來，沒有的話就讓他們先回去了。議事組，後面有工務局的嗎？休息一

下。（敲槌） 

各位同仁請就座，繼續開會。（敲槌）向大會報告，因為剩下的好幾個案子

需要再繼續溝通，所以我們下午 3 點繼續開會，我們早上就先到這裡。這個我

們還需要溝通一下，現場議員我覺得還需要溝通一下，要跟衛生局做一個討

論。我們上午就先到這裡，下午 3 點繼續開會。下午 3 點要把早上抽出的那幾

個案子請他們來，所以早上抽出的有水利局的、有文化局的，都請他們來議會。

還有哪個局處沒有通知到的，也請議事組去通知下午該來的。各位同仁先這樣

好不好？下午 3 點繼續開會。（敲槌） 

各位同仁請就座，開會。（敲槌）向大會報告，下午繼續審議相關的提案。

邱于軒議員，請發言。 

邱議員于軒： 
議長，我有一個抽出動議。我要抽出文化局的市府提案第 8 號案，審議文化

部文資局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理「考古遺址文化資產」等 4 案，總經費 1,473

萬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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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康議長裕成）： 
抽出動議，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謝謝，把它抽出來。（敲槌決

議）還有郭建盟議員，請發言。 

郭議員建盟： 
報告議長，提一個抽出報告案審議的動議，這次法規提案第 34 號案，高雄

市政府經發局檢送訂定『高雄市獎勵投資興建市場辦法』請查照案，抽出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那個是報告案，對不對？ 

郭議員建盟： 
對。 

主席（康議長裕成）： 
也是被擱置？ 

郭議員建盟： 
對，被擱置。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那個報告案如剛剛郭議員建盟所提的，也抽出。各位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把它抽出。（敲槌決議）謝謝。 

江瑞鴻議員，請發言。 

江議員瑞鴻： 
感謝議長。主席，議長你真的也很辛苦，本席在這裡想要請教，早上議事廳

裡面到底怎麼了，原本是要審工務局所送的代金繳納法規案，為什麼搞到最後

就沒有審？本席在這裡是說這一案經過那麼多的波折，你也有解釋跟我沒有關

係，搞到最後變成我是事主，大家也都很關心，這也沒什麼圖利，我有問過，

市府也自己說他們本身裡面有 17、8、9 案都卡住套在裡面，本席在這裡主要

是說為什麼早上要審的法規案到最後變更沒了？以上。 

主席（康議長裕成）： 
沒有變更沒了，只是挪到比較後面而已，所以請不要誤會。因為現場的議員

對於那個案子還沒有溝通好，也沒有協調好，畢竟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見，我們

的臨時會也還沒有要結束，所以把它放到後面，並沒有說不審，跟大家報告一

下，而且經過上午跟大家報告過，大家也同意把它放到後面，這樣好不好？跟

大家報告。來，曾俊傑議員，副議長，對不起！ 

曾副議長俊傑： 
謝謝議長。我看這程序這樣亂七八糟，早上要審的案子還在那裡跳來跳去、

抽來抽去，所以我提額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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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康議長裕成）： 
休息。（敲槌） 

各位同仁，繼續開會。（敲槌）拜託各位同仁，如果要清點，可不可以讓墊

付款案先過，我們再來清點人數，好嗎？副議長。休息。（敲槌） 

各位同仁請就座，繼續開會。（敲槌）沒有人要發言嗎？好，繼續審議，現

在審哪一個案子？來，墊付款案。水利局墊付款案。趕快，水利局墊付款案，

請唸一下。你讓我墊付款這一案過就好了，我讓你清點。水利局就 1 案就好了，

這樣好不好？淹水的事情要先處理，拜託你。來，水利局那個案子，就是水利

局 6,000 萬元那個案子。來，我來唸。 

本會農林委員會姜專門委員愛珠： 
請各位議員看第 4 屆第 3 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審查意見一覽表第

2 頁、農林類、水利局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請看案號 13、類別：農林、主辦

單位：水利局，原案請參閱黃色封面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彙編。案由：請審議

為市政府執行經濟部水利署核准辦理計畫「高屏溪流域河段疏濬作業」，不足

經費 6,00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好，有沒有其他發言？副議長，請發言。 

曾副議長俊傑： 
議長，額數。 

主席（康議長裕成）： 
記名清點，3 分鐘倒數。外面的議員請進來議事廳，3 分鐘。3 分鐘，趕快

通知在外面的議員。該抽出來的全部抽出來了，文化局也好，水利局也好。怎

麼樣？又要把它敲過嗎？380 幾萬元而已，他們自己再想辦法。他那 6,000 萬

元，我們如果沒通過，他後面都不能做，畢竟疏濬要趕快進行。那個 389 萬元

是城鄉風貌，而且是景觀綠美化工程，那個沒有那麼急迫。記名清點，議會的

同仁，幫忙看外面的議員進來了沒有。6,000 萬元過了。還有沒有同仁在議事

廳外面的？沒了嗎？都沒了，黨團也沒有了，好，請議事組記名清點。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向大會報告，目前在現場的議員有李順進議員、湯詠瑜議員、鄭孟洳議員、

邱俊憲議員、陳慧文議員、陳麗娜議員、郭建盟議員、劉德林議員、朱信強議

員、李雅靜議員、何權峰議員、陳善慧議員、曾俊傑副議長、陳幸富議員、李

雅芬議員、江瑞鴻議員、宋立彬議員、邱于軒議員、黃香菽議員、蔡金晏議員、

張漢忠議員，以及主席康議長，一共 2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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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康議長裕成）： 
總共幾個人？ 

本會議事組凃主任靜容： 
對不起，在現場一共有 22 位議員。 

主席（康議長裕成）： 
你以後唸到最後的時候，要看紙條發言。散會。（敲槌） 


